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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株洲市芦淞区自然资源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芦淞区自然资源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全面落实省委、市委、区委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部署要求，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和加强党对自然资源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①协助编制和实施区级国土空间规划。参与辖区内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参与辖区内其他规划编制审查。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
②承担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相关工作。承担辖区内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相关工作；开展辖区内自然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工作。承担集体土地上的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的权籍调查、确权登记和权属纠纷调处工作；配合开展辖区内自然资源调查评价工作和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承办闲置土地处置的具体工作。
③承担辖区内园区工业项目出具规划条件和蓝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用地管理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工作。承担辖区内园区基础设施类用地管理工作；负责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个人住宅的危房改建审查工作；负责辖区内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农村村民住宅建设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审查工作；负责设施农用地备案和不占用耕地的临时用地审批工作。
④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负责辖区内工业用地出让、转让和园区土地储备相关工作。
⑤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以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相关工作。参与辖区内矿业权出让、转让的前期工作，做好矿产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相关工作；做好辖区内测量标志的普查和维护。
⑥指导全区造林绿化和森林经营工作。指导森林公园的建设和管理，组织开展森林分类区划界定，组织、指导林地、林权管理，承担森林资源有偿使用和林地综合开发利用工作；负责全区森林防火工作。
⑦参与辖区范围内自然资源违法案件查处的相关工作，做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交办的执法监察相关工作。
⑧做好群众来信来访、信息公开、行政复议及诉讼、依申请听证等工作。
⑨完成市局和区委、区政府等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工作。
2.机构设置
株洲市芦淞区自然资源局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法规股、调查监测和确权登记股、所有者权益和开发利用股、空间规划股、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股（耕地保护股）、矿产管理和地质环境股、林业股。
   3.人员情况
现有在编人员38人，临聘人员4人，退休人员3人。
（2） 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国土空间规划：协助编制和实施区级国土空间规划，参与辖区内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参与辖区内其他规划编制审查。
2.耕地保护：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全区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
3.征地拆迁：积极推进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园区产业重点项目的征地拆迁，按期完成市、区政府下达的供地计划内项目的征地拆迁任务。
4.规划审查：完成辖区内园区工业项目出具规划条件和蓝线，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用地管理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工作，完成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个人住宅的危房改建审查和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外农村村民住宅建设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审查。
5.执法监察：保持治违控违良好态势，形成长效机制,以耕地保护和例行督察挂账问题清零工作为契机，持续加强整改力度，争取整改到位率达100%。
6.地质灾害工作：积极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做好汛期防灾工作，加强与区应急管理局的联系，联合技术单位仔细排查各个地灾点，做好辖区内严重地灾点的搬迁避让工作，继续跟进生态修复工作。
7.确权登记颁证与三调工作：加快完成房地一体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以及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完成集体土地上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的权籍调查、确权登记和权属纠纷调处工作,配合开展辖区内自然资源调查评价和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
8.林业保护：辖区内植树造林和森林防火，绿化面积不减少，无大型责任火灾。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预算资金1,146.65万元。
2、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36.99万元。
3、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936.99万元。其中：项目支出226.95万元，基本支出710.04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77.81万元，公用经费132.23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1、林业项目支出185.11万元（其中：生态护林员补助16.38万元；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112.96万元；农业保险补贴8.78万元；2023年中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资金47.00万元）。
2、非林业项目支出41.84万元（其中：2023年度“两违”控新增奖励金资金18.91万元；耕地进出平衡9.30万元；档案整理及归档劳务经费2.25万元；日常变更和国土变更调查技术服务0.09万元；芦淞区友好社区友好村5栋崩塌地质灾害应急治理工程1.29万元；松材线虫病除治项目经费10.0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本单位2024年年初预算资金总计1,146.65万元，实际单位年度总支出936.99万元，预算执行率为81.72%。
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位领导关怀帮助下，我局紧紧围绕“区域经济要发展，要素保障要先行”的理念，加大土地要素保障力度，加强自然资源和林业行业管理，圆满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
1.党的领导不断加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纪学习教育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区委党纪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统一部署，认真开展全局党纪学习教育，及时落实上级党组织交派的各项工作任务，开展各项组织活动，党员队伍思想政治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积极与社区共联共建，赴白关镇白关社区开展“4.22第55个世界地球日珍爱美丽地球守护自然资源”宣传活动、建宁街道车站路社区开展平安夜巡工作，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2.资源管理更加科学。一是按时推进年度耕地恢复工作。向各涉农镇办下发了《自然资源工作任务清单》《关于加快落实耕地恢复、整改任务的督办函》《关于加快落实耕地恢复的提示函》，明确目标任务、时间节点及耕种标准，全面推进耕地恢复图斑耕种及举证工作，目前已省级审核通过220亩。二是落实2023年度承诺耕种任务。针对2023年度恢复耕地承诺耕种工作，区局迅速将任务细化分解至各涉农镇办，并下发工作清单，联合第三方技术服务单位，通过动态培训、线上指导、微信实时答疑解惑等方式，提高举证工作质量，并分队深入开展实地核查督导，104.25亩耕种任务已全部通过省级审核，完成率100%。三是严格耕地进出平衡。加强耕地流向其他农用地的管理，尤其是设施农用地的管理，严格执行无计划不用地，编制《2024年芦淞区耕地进出平衡总体方案》，预计12月底完成编制并报市人民政府、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3.服务大局更加有为。一是编制白关镇国土空间规划。已完成基础调研、咨询论证、公示、听证公告挂网等环节，待上市规委会专题会议题通过；开展5个省级重点村庄(白关村、宋家湾村、线江村、东庄村、云山村)规划质量提升工作，已完成公示和村民代表大会意见征求和区级市级部门联审，已向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申请下达村庄规划质量提升省级财政奖补资金，进入招标程序。二是有序推进工业用地供应。完成协议出让土地供应3宗，分别为绿色预拌砂浆和预拌混凝土生产地块一、绿色预拌砂浆和预拌混凝土生产地块二、江渌路工业地块三期补征地块，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4本，出具规划条件通知书10本，完成土地网挂公示3宗，土地评估招标6宗，工业项目建设工程验线9宗，工业项目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7宗，配合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规划审查10宗，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项目3宗。三是高效完成土地收储。根据“成熟一块，收储一块”的原则，完成土地收储2宗，分别为芙蓉公司教育用地地块一和地块二，收储面积18.51亩，预计收益110余万元；申报土地储备专项债地块2宗，金额4亿元，为形成实物工作量、满足本地实际需求奠定坚实基础。
4.基础工作更加扎实。一是用好资源督察工作方法。2024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反馈问题0新增，省土地卫片反馈问题8个，整改完成8个，整改率100%；省级例行督察总任务98个，已完成57个，持续整改29个，未完成12个，整改率87.75%；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补充摸排图斑总数共计2177个，均已通过省级审核；开展存量违法占用耕地问题整改“百日攻坚”行动，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主动担当作为，切实推动存量违法用地整改；积极处理“两违”信访举报，对违法建设违法用地抓实抓细，从早处置，共回复处理“两违”信访举报、市长热线等140余件。二是完成芦淞区非经营性自建房合法合规性销号。全区共完成非经营性自建房合法合规性销号9521宗，完成率100%。三是加强地质灾害宣传与防治。在白关镇线江村举行地质灾害应急避险演练活动，增强干部群众防灾、避险自救意识，提高抢险救灾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应对能力，完善抢险救灾体系；全年共巡排查地灾隐患点268次，排查小型新增隐患26处，主汛期间，共出动120余人次，巡排查新旧隐患点150余处。
5.民生保障更加务实。一是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我区应登记发证宗地数1325宗，落宗率100%，颁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动产首证5本。二是严格落实林长制工作。今年以来，区级林长巡林60次，镇、街道级林长巡林1022次；各级林长通过履职有效推动了森林防火带两年行动、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等项目建设、协调解决了松杉线虫治理、公益林资金发放等诸多问题；推行“林长+志愿者”和“林长+检察长”协作机制，充分发动社会力量，开展义务植树活动2次，共栽植苗木三千余株，面积约20亩；批准占用林地8宗，面积2.49公顷，完成项目森林林木采伐手续2宗，面积76公顷，蓄积量2200立方米；积极推进中央财政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已完成林地清理3350亩；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完成疫木除治1441株，完成率为175%；为白关镇争取2024年度省级林长制激励奖并获得奖补资金40万元。三是抓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开展森林防灭火培训，利用多种节日进行宣传，发放宣传资料1600余份，悬挂宣传横幅300多条；加强值班检查，严格落实特护期 24 小时值班制度，对火源隐患点和易燃物进行清理排查。四是妥善处理信访投诉。全年共处理信访投诉（举报）165件，已处理回复91件，退转74件，多为违章搭建类。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本部门2024年年初预算专项资金共3个，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机关运转经费：年初预算资金58.68万元，年中执行调减3.87万元，实际支出54.81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机关正常运转支出。
二是国土林业专项：年初预算资金352.00 万元，年中执行调减166.89万元，实际支出185.11万元（其中：生态护林员补助16.38万元；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112.96万元；农业保险补贴8.78万元；2023年中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资金47.00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护林员补助、生态保护修复及发展资金、2023年中央公益林补偿资金、2023年中央公益林农业保险、2023年中央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资金等。
三是非林业项目支出：年初预算资金94.00万元，年中执行调减52.16万元，实际支出41.84万元（其中：2023年度“两违”控新增奖励金资金18.91万元；耕地进出平衡9.30万元；档案整理及归档劳务经费2.25万元；日常变更和国土变更调查技术服务0.09万元；芦淞区友好社区友好村5栋崩塌地质灾害应急治理工程1.29万元；松材线虫病除治项目经费10.00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专项资金主要用于“两违”建设测绘技术服务费、耕地进出平衡项目技术服务费、2023年国土变更专家评审费用、淞区友好村5栋崩塌地质灾害应急治理工程质量保证金等。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管理意识有欠缺。预算绩效管理意识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在绩效目标设定时，未进行充分调研和论证，部分任务目标仅依照上级下达目标设定，未与本单位实际情况相结合。预算绩效管理的申报是时点目标，而全年实际绩效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绩效目标会不断地进行修订和完善，造成年初目标和年末目标会存在较大出入。
（二）业务水平有待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专业性强，财务人员不能对全局工作都有全方位了解，造成预算绩效管理指导不到位、认识不到位，理解不充分，对预算绩效管理业务不了解、不熟悉，对工作重点把握不到位。部分绩效目标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缺乏对应性、关联性，可操作性不强。
绩效管理不是财务部门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各个部门的配合，部门间的沟通存在不充分、不到位的情况。
（三）自评不够客观公正。自评时往往依赖于单位年度报告情况，部分绩效目标缺乏相应的信息收集和汇总，影响到自评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提前布局做好谋划。以年度工作总结为起点，提前谋划下一年度工作情况，压实科室年度工作目标。
（二）树立目标意识。各业务科室细化并分解目标，申报目标时与预算绩效目标申报牵头科室进行详细沟通，了解目标设立来源、依据，合理、客观的设计目标值。
（三）加强业务科室沟通。从目标来源、目标设立、目标完成、目标评价四个方面，全方位进行沟通并持续交换意见，合理设计并调整相应目标值。
（四）客观评价目标完成情况。做到目标完成情况依赖于实际工作、实际资料，做到有成绩有依据，客观评价目标完成情况。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
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将与2024年部门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